龙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委托专业机构
协助开展“百千万工程”宣传报道
项目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目的
为全面、深入宣传我局在“百千万工程”领域的进展与成果，提升信息传播的广度与深度，我科拟以公开征集、最低价法的方式委托专业机构协助开展“百千万工程”宣传报道项目。
二、项目形式
由中选供应商根据宣传工作安排，提供专业、系统的宣传报道服务。
三、时间安排
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服务期为1年。
四、项目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内容
[bookmark: _GoBack]围绕我局在“百千万工程”领域的进展与成果，撰写高质量新闻稿、专题报道、综述文章等，并以图文报道等多种形式在主流媒体进行刊发10篇整版报道（报道内容需经我局最终审核确认后方可发布）。
（二）验收要求
根据整版宣传报道，据实验收（若以半版形式刊发则折算相应金额）。
五、资质要求
（一）申请条件
1.投标供应商必须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查询信用记录（相关信息以中标通知书发出前的查询结果为准），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参与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二）申请资料
（1）资质文件（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2）供应商基本情况表（详见附件）；
（3）商业信誉（信用中国网页截图），信誉报告时间需在一个月内；
（4）诚信承诺函、服务承诺函；
（5）违约承诺函；
（6）联系方式（含机构联系人、电话、电邮、地址等）；
（7）报价文件。
六、报价限额
该项目总报价不超过32万元。
七、评分要求
（一）评分规则
采取最低价法评分标准，最低价的报价单位或投标人为本项目中标单位或中标人。
（二）采购评审小组构成
采购评审小组为5人，由龙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各科室（中心）代表（在编人员）5人，随机抽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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